《关于加强汕尾市区滨海风貌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为全面提升汕尾城市形象，打造精品滨海旅游城市，推动滨海空间品质与风貌特色双提升，针对当前我市在部分滨海区域存在“建设无序、风貌不一、管控缺位”等问题，我局在在借鉴其他城市规划和风貌管理经验的基础上，研究制定《关于加强汕尾市区滨海风貌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通过综合划定滨海风貌重点管控区，系统构建风貌管控体系，严格落实各项管控措施，旨在进一步强化滨海风貌的分区管理与精准指引。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二、主要依据
（一）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5修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修正）；
《广东省城乡规划条例》。
（二）政策文件
《住房城乡建设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与建筑风貌管理的通知》；
《汕尾市规划委员会章程》（2021年12月修订）。

（三）技术规范
《广东省城市与建筑风貌管控技术导则（试行）
《汕尾市区空间结构与景观风貌管控规划设计指引》。
三、主要内容

《通知》围绕“规划编制、项目设计、提级审查、公众参与、监督管理”等重点环节，构建汕尾市区滨海风貌规划建设管理的完整体系，共四部分，具体内容如下：

适用情形。明确适用于市区滨海风貌重点管控区内新建、改建、扩建项目的规划设计、建设、保护及相关管理活动。

（二）管控范围。明确汕尾市区滨海风貌管控范畴与管控重点，实现对滨海地区空间形态与建筑风貌的精准引导，聚焦“重点岸段、重点平台、重点通道”等要素，综合划定管控区。具体范围包括海洋空间及海岸线沿线区域，环品清湖、金町湾旅游景区、红海湾绿色制造产业园、汕尾新港等滨海重点平台区域，以及滨海大道、红海湾大道等重点通道区域。
（三）明确管理要求。围绕“规划编制、项目设计、提级审查、公众参与、监督管理”等五大方面强化管理。一是加强规划编制，自然资源部门统筹组织总建筑师团队，整合汕尾市滨海风貌重点管控区城市设计优化方案，将滨海风貌相关管控内容纳入控制性详细规划、地块规划条件或办理建设项目选址意见等规划要求中，加强对中心城区总体城市设计的管控传导；二是提升项目设计水平，落实《汕尾市区空间结构与景观风貌管控规划设计指引》相关要求，精细化开展管控区内建设项目滨海风貌设计，促进形成具有汕尾滨海特色的乡村空间；三是健全方案提级审查管理，一方面实施方案审议提级管理，严控方案设计质量，自然资源、住房和城乡建设等相关主管部门应严格执行市规委会章程审议流程，并对管控区内新增的以及其他影响城市景观界面的重点项目方案审议实施提级管理，另一方面许可核发提级管理，强化建设项目刚性管控，不断完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建设工程规划许可、乡村建设规划许可、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的技术审查和专项管理制度；四是完善专家咨询和公众参与机制，发挥汕尾市总规划师、总建筑师团队以及规划设计联盟多重审查制度优势，实施重大方案征询公众意见；五是加强实施监管，通过建立综合执法机制，强化全过程监督和动态评估，以加强项目规划设计实施监管。
（四）保障措施。通过强化组织领导、深化部门协同、加强宣传引导，有力推动《通知》落地见效、走深走实。

《通知》出台后，将有力推动滨海空间品质与风貌特色双提升，对全面提升市区滨海地区城市形象、加快打造精品滨海旅游城市具有重要意义。
